
保洁服务合同

甲方：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淮安市信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项目编号 JSZC-320803-JZCG-C2025-0014 磋商文件和该文

件的中标通知书及乙方投标文件，甲乙双方就此次采购项目及相关问

题，同意按下列条款规定执行。

第一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关于 2025-2026学年保洁服务采购项目 的磋商文件、投标文件、

合同条款及中标通知书，乙方在招标、评标过程中所作其它有关承诺、

声明、书面澄清等均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第二条 保洁服务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就

乙方承包甲方保洁服务项目订立如下合同：

一、保洁范围和要求

1.校园内走廊、楼梯、会议室、剧场、体育馆等公共使用部分。

2.保洁要求：每天彻底的清扫门厅、走廊、卫生间、楼梯、道路。

区域地面无杂物，卫生间器具、洁具要及时的清刷无积垢，保洁工具

按要求统一归位摆放整齐，保证无异味，垃圾每天及时清运。

3.保洁时间：和教职工作息时间同步(寒暑假服从学校工作安排)，



法定节假日需保证有工作人员值班，随时保持保洁范围内的清洁，如

遇重大突击性活动，保证随叫随到。

二、双方权利与义务

双方权利：

1.甲方对乙方提供的保洁服务享有监督权和检查权；

2.甲方有权对乙方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双方义务：

1.甲方有为乙方提供所需的保洁工具的义务，以保证乙方工作的

顺利进行；

2.乙方应保证其保洁质量，维护甲方的权益的义务;

3.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义务接受甲方的监督，对甲方提出

的合理要求应立即进行整改

第三条 服务时间及费用

1.保洁服务时间从 2026 年 1 月 8 日起至 2027 年 1 月

7 日止，乙方派驻 24名保洁员，其中保洁主管 3 名，垃圾清运 2

人，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前科，负责甲方本部校区、北校区、东校

区的保洁工作。

2.甲方向乙方支付保洁主管工资每人每月 2600 元，其他保洁人

员工资每人每月 2000 元，合同期内保洁服务费为 597600 元。

3.合同签定后，保洁服务费按季支付，每季度支付 149400 元，

每季初 10日内支付当季保洁服务费（乙方提供单位名称及账户）。

第四条 合同的变更及终止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49条、第 50 条第二款

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

止合同。

2、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应移交保洁服务管理权，协助甲方做好

保洁服务的交接和善后工作，移交或配合甲方移交工作用房和全部档

案资料等。

第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方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在收到乙方提交

的履约保证金之日起生效。如有变动，必须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

方可更改。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2、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即直接产生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合同执

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按照合同约定、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双方如有争议或协商仍得不到解决，双方均可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提交调解和仲裁。

（1）仲裁裁决应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2）仲裁费除仲裁机构另有裁决外应由败诉方负担。

（3）仲裁期间，除仲裁委员会要求停止履行合同或出现一方确

实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外，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3、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

磋商文件的原则下协商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且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4、甲乙双方确认：对本合同条款及后果均已知悉，一致确认不

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任何可能导致合

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

第六条 履约保证金

1、乙方应向采购单位交纳中标总价 1%的履约保证金。

2、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可以是人民币形式（银行本票、汇票、

支票、电汇），或银行保函、担保公司的保证担保或保险公司的保证

保险等多种形式。

3、乙方选取银行保函、担保公司的保证担保或保险公司的保证

保险等形式的向采购人缴纳的，如保函（担保、保险等）的约定期到

期但乙方履约仍未结束的，乙方须进行续保。

4、乙方选取以履约保函（保险）形式向采购人缴纳的，按照《关

于在全省政府采购领域推行电子履约保函（保险）的通知》（苏财购

〔2023〕150 号）的要求，登录“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保险）平

台”，选择第三方机构并提交保函（保险）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支付

相关费用。

5、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

取得补偿。

6、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应完全有效，约

定期间届满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

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 1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



利息。

7、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应完全有效，履

约保证金在项目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给乙方。

第七条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它事项

合同终止前，甲方如需重新采购，因招标原因不能按时交接，甲、

乙双方需按原合同继续履行职责，直至和中标方交接为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日 期：2026 年 1月 8 日 日 期：2026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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